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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机制  推进旅游服务业营改增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谭宁

税金及附加进行核算，收入中包含税款。

但在新的增值税体系下，营业收入为不

含税收入，增值税销项税通过资产负债

表中的应交税金科目核算。进项税如果

能够取得专用发票并进行进项税抵扣，

也需要在成本及费用科目上进行价税分

离，一定程度上给财务工作带来了挑战。

（二）核算准备

为更好适应营改增政策，中青旅结

合业务实际情况，对相关的核算方法进

行了微调，无法系统自动处理的，暂时

手工核算，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初步理

顺了流程，出台了一系列核算规定，使

工作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与公司技

术部门加强沟通，抓紧进行系统开发，

提高效率。

（三）发票申购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税务部门加班

加点保证企业申请发票和领购发票的需

求。同时，公司根据旅行社网点多、分

社多的特点，按照一户多卡的方式，申

购税控并购买了专用打印机。因为涉及

到地税税控与增值税税控的切换问题，

财务部门专门编制了开票手册，指导开

票人员进行系统的学习培训。同时要求

相关人员交回原有地税税控，保证了公

司在发票使用上的安全、合规。此外，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邮件组，解答增值税

税控及开票的各种问题。

（四）加强培训

由于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行进项税抵扣是降低税负的关键步

骤，中青旅对业务和公司管理部门都及

时进行相关培训，制作并发放公司纳税

信息卡，要求业务单元对于能够取得专

用发票的成本及费用必须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成本

及费用项目的进项税额得以抵扣，降低

了税负。此外，由于公司经营范围较广，

往往涉及到几个增值税应税项目，我们

对这些项目也进行了区分，做到分开核

算、分开申报。避免了收入、成本项目

的混淆，从5—6月两个月的实际申报情

况看，税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考虑到目前旅行社适用的是差额确

定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方式，未来随着增

值税的不断完善，必然要过渡到现行销

项减进项的一般纳税方式，但目前旅行

社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业务越来越

多，大多数成本项目均为境外机构提供

的账单，无法满足全产业链条的连续抵

扣方式，也希望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上

予以考虑。

在原有营业税体制下，旅行社连锁

店或分社可以选择非独立核算的方式，

开具营业税发票全部使用总部的资质，

分社独立运作税控卡的报数，总部集中

购买发票，按照税控卡管理发票不得混

开。在增值税环境下，目前为旅行社行

业放开了一户多卡，即可以按照原有方

式对连锁店和分社提供开票机具，但每

月由于总部的税控卡不具备汇总数据功

能，还需要连锁店的店员进行当月的抄

报税。由于连锁店均非专业财务人员，

培训成本较高，且风险性较大。如果配

备财务人员，也增加了企业及店面的运

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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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国家开始进行全面营改

增试点以来，作为旅游行业领先品牌企

业之一，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坚持

同上级主管单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及行业协会等保持沟通，积极了解营

改增的进程，并通过对旅行社业务实际

的详细解释，相关建议得到了财政部门

的理解，在《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

中得到了体现。

在政策出台后，公司在财务总监的

带领下，第一时间成立了营改增专项小

组，集中进行问题处理，保证营改增的

顺利过渡实施。

（一）政策研究

在上级主管机关的协调下，中青

旅与北京市东城国税货劳科进行了充

分的沟通，对税务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解

读，为实际操作提供了较大帮助，进行

了对于税负变化的一些测算。从税基方

面看，原先营业税确定旅行社税基的表

述得以保留。即延续了差额确定税基的

方式。从税率上看，原营业税率为5%，

附加为营业税额的12%即0.6%，合计

5.6%。营改增后，增值税率为6%，在同

等税基下，增值税为含税价，实际计算

时税负为5.66%，附加为0.68%，合计为

6.34%。高于原来的营业税赋0.74个百

分点。但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

扣，总体税负或有下降。

由于旅行社行业一直都在营业税体

系下，改变为增值税后，在财务处理上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价税分离。原有营业

税体制下，营业税通过损益表中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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